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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未依法注册且不符合标
准的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

今年2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
报，查获荷塘区某舟大药房华芝堂店销售未依法
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飘安”牌一次性医用口罩一案，涉
案口罩30000个，货值5000余元。经检验，该批口罩不符合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当事人行为已涉嫌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罪”。此案已依法移送
至市公安局荷塘分局，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销售失效口罩及未标明生产日期的口罩

今年1月29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
对刘某经营防尘口罩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超过有
效期的防尘口罩570个、外包装未标识产品具体生产日
期的口罩3600个。经查，刘某经营口罩货值金额共计
37300 元，违法所得 780 元。该局依法没收口罩 4170
个，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没款合计23370元。

未建立并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拒
不改正

今年5月，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
查时，发现天元区赫某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未查验可
吸收外科缝线的供应商资质和医疗器械合格证明文
件，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并给予其警告处罚。8月，执法人员复
查，发现仍有部分医疗器械销售单据未进行查验，未索
取供应商资质。该局依法对当事人处以罚款5000元。

销售劣药，诊所被罚1万元

今年7月，芦淞区市场监管局在监督检查中，在芦
淞区张某芝诊所配药间的医疗药品柜内发现利巴韦林
注射液2盒，有效期至2020年6月。该局依法将2盒超
过有效期的利巴韦林注射液认定为劣药，予以没收，并
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万元。

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被罚2万元

今年10月，芦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株洲市
某安口腔医院现场检查时，在医院配送区发现9盒标注
有“NORDIN Conical Screw Posts”字样的医疗器械产
品，外包装未见中文标识，无医疗器械注册证号。经
查，当事人于2019年11月13日，以150元/ 盒的价格从
河南义齿创鑫贸易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医疗器械。该局
依法没收上述产品，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万元。

◀茶陵县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到
药店监督检查

通讯员供图

◀安全用药月
活动，市民现场了解
安全用药知识

记者 姚时美 摄

使用过期医疗器械，诊所被罚2万元

今年4月，石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石峰区黄某军诊所经营
场所药械柜内存有5盒二类医疗器械“早早
孕快速检测试纸”，失效日期为2020年3月
15日，处于待用状态。该局依法对上述5盒
试纸予以没收，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万元。

记者记者 姚时美姚时美 通讯员通讯员 赵昌赵昌

我我市市曝曝光光一一批批药药械械化化类类违违法法案案件件销销售售不不合合格格口口罩罩，，使使用用过过期期医医疗疗器器械械，，无无证证生生产产防防护护服服…………

销售不合格医用口罩，4人被判刑

今年1月30日，醴陵市市场监管局接群众
举报，联合公安部门查获一起非法销售不合格
医用口罩案，现场查获口罩84盒共计4200只，
该批口罩外包装均标识英文，无任何中文标

识，无合格证（印）。经查，易某等人共购进
174200只口罩，售出17万只。该局依法将此
案移送公安机关。8月31日，本案一审宣判，易
某等四名被告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获刑。

无证生产“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罚款15万元

今年3月，攸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
报，查获一处无证生产二类医疗器械“一次性
医用防护服”窝点，现场扣押已生产的“一次

性医用防护服”40箱，共计2000件，产品货值
金额1.5万元。该局依法对涉案产品予以没
收，并对当事人孙某建处以罚款15万元。

销售无中文标识的进口化妆品

今年 1 月，攸县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
报，核查发现株洲市贝某商贸有限公司在淘
宝网销售无中文标识及进口化妆品许可证

的进口脱毛膏。案发时共销售 10 瓶，获利
700 元。该局依法对当事人处以罚没款共
计3000元的行政处罚。

销售劣药，卫生院被罚10万元

今年6月，茶陵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
茶陵县某镇中心卫生院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
中药柜内存放有无外包装且未经炮制的鳖甲

950克，样品经检验，确认为劣药。该局依法对
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没收劣药鳖甲0.55
公斤，没收违法所得1235元，罚款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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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销售不达标、不合格
的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假冒
伪劣药品、化妆品，而且有的
还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一些违法当事人可谓胆
大包天。今年，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行为，
昨日曝光了一批典
型违法案例。

据统计，今年以
来，全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共办理药械
化 类 违 法 案 件 136
件，涉案货值44万余
元；向公安机关移送
药 械 化 涉 刑 案 件 2
件，4 名犯罪嫌疑人
被判刑。全市药械
化安全形势持续向
好。

酒吧结识“富贵”男友
她一觉醒来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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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驰）冒充“富二代”“官二
代”，特地结识年轻女性，以谈恋爱为幌子，对受
害人实施诈骗和盗窃。近日，天元公安分局嵩山
路派出所破获了该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余
某。

今年10月中旬，嵩山路派出所接到徐女士的
报案。徐女士称她与余某谈恋爱时，发现对方竟
是一个骗子，不仅骗了她的钱，还趁她熟睡时，盗
刷了她银行卡数万元。

据悉，徐女士是株洲人，今年刚研究生毕业，
在长沙某公司实习。今年9月，徐女士跟朋友到
酒吧休闲的时候，认识了嫌疑人余某。

刚开始，余某表现得热情大方，交往一段时
间之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而余某也告知徐
女士，他有着很好的家庭背景，是现实中人们常
说的“富二代”“官二代”。

就在两人热恋期间，余某编造了需要投资等
借口，使用虚假身份信息向徐女士多次借钱。到
最后无法再找借口时，余某干脆趁徐女士熟睡
时，用徐女士的手机进行贷款转账和盗刷。随
后，余某就从徐女士身边消失了。

就在徐女士四处打听男友情况时，她的手机
收到了贷款催缴的信息，她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赶紧报了案。

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何润泽进行了大量摸
排走访，11 月 21 日下午锁定了嫌疑人余某的身
份，并在长沙将他抓获归案。目前，余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在交友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
己的隐私信息，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刘然 武吉）近
日，攸县多家超市接连被盗，警方通过一部手机
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面目，成功侦破多起跨地市
盗窃案。

办案民警介绍，10月18日，他们接到攸县联
星街道某超市报案，超市卷闸门被撬，放在店内
的香烟、槟榔被盗，涉案价值4万余元。就在案发
同一天，警方又陆续接到另外两起超市被盗的警
情，当即成立专案组进行地毯式搜证。

监控视频显示，犯罪嫌疑人有4个人，他们进
入超市后都戴着口罩，对自己的形态进行了一定
的伪装。“我们发现，嫌疑人身材都比较矮小，面
部形态趋向于年轻人。”警方介绍，在对案发现场
的调查过程中，一部遗落在现场的手机引起了他
们的注意，机主莫某也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案发当天，莫某在邵东市某酒店进行住宿
登记。民警连夜赶赴邵东，在宾馆外蹲守了6小
时。莫某虽然没有出现，但民警在现场发现了另外
2名男子，他们的身形样貌与当天监控中的两名嫌
疑男子极为相似。民警当即在宾馆内将他们抓获。

在证据面前，两人承认在攸县作案的事实，
并交代了另外两名同案嫌疑人刘某和莫某的身
份和所在位置。警方很快在攸县将另外两名嫌
疑人抓获。

4名团伙成员交代，他们自7月份以来在攸县
作案 3 起，总涉案价值 5 万余元，此外还在邵东、
益阳、岳阳等地作案。警方还通过深挖，顺藤摸
瓜将销赃人员刘某和赵某抓获。至此，这个盗、
运、销“一条龙”的盗窃团伙被捣毁。目前，6名犯
罪嫌疑人被警方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嫌犯在现场落下一部手机
警方迅速侦破系列盗窃案

路边捡到钱包
热心市民辗转寻失主

本报讯（记者 戴凛）路边捡到钱包，市民罗
立新在风雨中等了半小时。虽没等到失主，但
他仍不放弃。最终，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联系
下，总算找到了失主。

11月27日中午12时许，罗立新在芦淞区贺
嘉路办事，意外发现路边有一个黑色的钱包。
他拾起钱包打开一看，内有现金、证件和一些银
行卡。于是，他拿着钱包站在原地，等回来寻钱
包的失主。然而，他在风雨中等了半小时依旧
不见失主来寻。

“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在荷塘区，所以我打
算去其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打听一下。”顾不上吃
中饭，罗立新立马骑车赶往荷塘区野鸭冲社区
居委会。他向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大
家在微信群中开始寻人。幸运的是，失主的家
属很快被找到。

“耽误吃饭不要紧，找到失主我才心安。”罗
立新笑着说，联系上失主的家属时已是中午 1
点半了，事后虽然只是匆匆吃了一碗米粉，但他
觉得特别满足。

小刘和小柏两人是合租室友。小刘买了辆
车代步，下班回家之后，车钥匙经常放在茶几
上。小柏在小刘不用车的时候，时常会使用小
刘的车。小刘知道小柏用车的事情，也知道其
没有驾驶证，但觉得朋友临时使用车辆应急也
不是什么大事，故没有阻止过小柏。某天，小柏
在小刘午睡的时候，未打招呼驾驶车辆外出购
物，结果与王某发生了碰撞导致王某多处骨
折。经交警部门认定，小柏无证驾驶，承担事故
的全部责任。事后，王某找到小刘和小柏要求
赔偿，小柏赔偿了部分医疗费，小刘则表示车辆
是小柏擅自开走的，王某的损失与自己无关。

聂律师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对机动车的管理负有必要注意义务。
在本案中，小刘明知小柏没有驾驶证且经常使
用自己的车辆，但是并没有制止，而且也没有妥
善保管车辆。故对于事故的发生而言，小刘的
不作为即为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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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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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管理不当
酿事故或担责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近日，攸县法院判决
了一起非法制造、买卖危险物质案。被告人陈
某、潘某因非法制造、买卖危险物质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洪某因非法制造危险物
质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

据了解，陈某为获取氯化琥珀胆碱的制作配
方，经潘某介绍认识了洪某。几人达成协议，由
陈某支付 3.5 万元费用，洪某负责指导陈某制作
氯化琥珀胆碱。之后，陈某在网上购买反应釜、
烘干机等制作氯化琥珀胆碱设备工具以及相关
所需的化学原料。去年12月初，上述三人来到攸
县，洪某指导陈某制造出1000克左右的氯化琥珀
胆碱。

随后，潘某支付费用购买了一些氯化琥珀胆
碱，剩余的氯化琥珀胆碱被陈某通过快递陆续发
给了下线。

去年12月底，陈某将制造氯化琥珀胆碱的地

址进行了更换，并且为完善制作工序，再次邀请洪
某、潘某来到攸县指导。最终，陈某又再次成功制
造出了大量氯化琥珀胆碱。此后，三人被攸县公
安民警抓获归案。另外，潘某销售氯化琥珀胆碱
的下家也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侦查人员从
陈某处依法扣押的氯化琥珀胆碱共计8706.07克。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
未取得剧毒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违反国
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非法制
造并出售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洪某为了
谋取非法利益，与陈某一起制造危险化学品，危
害公共安全。潘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介绍他人
指导陈某制造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且在
未取得剧毒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违反国
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非法买
卖危险物质氰化钾，危害公共安全。最终，法院
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非法制造、销售危险化学品
3人被判刑

氯化琥珀胆碱是一种骨骼肌松弛药物，可引起心动过缓、心律失常、心搏骤停等不良反应。若超
量注射该药或不配合使用呼吸机的话，可致人支气管痉挛或过敏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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